格式三

備註：
　　　１、不論承作外幣貸款之幣別，一律按當月底相對美金匯率折成千美元填報。
　　　２、本表業務係指以各該保險公司所簽發外幣收付投資型保險單為質之外幣放款，且每家保險公司每年承作外幣放款總額以5千萬美元為限，未用罄之額度不得遞延至其後年度辦理。
　　　３、本報表應於次月15日前傳送中央銀行外匯局簽證科。（傳真：02-2357-1265　電話：02-235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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